
[bookmark: _GoBack]盐池县医疗保障局关于设立落实卫生健康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投诉举报方式的公告

为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按照《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在全区医疗保障系统落实卫生健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决定自2022年3月24日至2022年9月30日在盐池县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串换药品耗材及诊疗项目、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为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整治医疗保障行业乱象，进一步规范医药招标采购秩序，深入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守好群众的“救命钱”，是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现就设立专项治理工作投诉举报方式公告如下，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举报。
举报电话：0953-6012029
举报邮箱：ycxylbzj6012029@163.com
举报信箱：盐池县花马池西街131号政务服务中心5楼电梯口
受理时间：工作日（冬季）8:30-12:00，14:00-18:00
                    （夏季）8:30-12:00，14:30-18:30           
